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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

永土让告字（2015）第23号
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将公开招标出让永康市花街镇倪宅村区块 2#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：

※本次公告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。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它组织均可申请参加，申请人

可以单独申请，也可以联合申请。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中标人。本次

出让设有保留价，未达到保留价的，则不成交。
四、本次招标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招标出让文件。申请人可在永

康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（www.ykgt.gov.cn)业务公告栏的土地招拍挂公告中
查看，也可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一楼大厅查看电子屏上的公开出让文件。需要纸
质出让文件的，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获取，交纳资料费200元。

五、申请人可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到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收储交易中
心提交书面申请，获取招标出让文件。

申请人报名时，法人须带营业执照正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
及复印件、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在册及变更基本情况、章程、单位公章；自然人须
带有效身份证件；其他组织须带组织机构批准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和相
关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单位公章。委托他人参加投标的除委托人在本局工作人
员面前当面授权委托外，均应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
印件。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5年 10月 8 日下午 16 时。经审核，申请
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，我局将在 2015 年 10 月 8 日下午 16
时30分前确认其投标资格。

六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活动定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 9 时在永康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(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九楼)举行。本次出让活动由
永康市公证处公证。

七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:
（一）本项目用地为带建筑方案出让，受让方应按此方案进行建设，不得任意调整。
（二）本次招标出让的单元投放数量按报名人数来决定。
（三）联合申请的，联合申请人必须签订《联合竞投协议》，协议中要明确

联合各方的权利、义务，并明确委托其中一人填写投标书，签订《成交确认
书》、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和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》证
书。联合申请人竞得土地后，申请土地登记时不能分割办证。

（四）报名时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。竞得人所缴纳的投标保证
金自动转为受让地块的定金，在末次缴纳出让金时才能全额转为土地出让
金。竞得人中标后不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的作自动放弃论处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未竞得人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在出让
活动结束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。投标保证金的交纳与退付到永康市国
土资源局财务室办理。

（五）竞得人在竞得地块成交后，出让人与竞得人在5个工作日内签订出
让合同。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10工作日内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。出让
金为该宗地块的总地价款（包含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中许可的地下空间使用权
价格，不含契税）。出让人在受让人缴清土地出让金后 2 个月内按现状交付
土地。

（六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永财综［2012］132号文件另行收取，契税和
印花税按成交价格的3.05%收取。

（七）本次出让地块以土地现状出让，出让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，由投
标人自行勘察现场。有关具体情况可向永康市土地收储中心垂询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
联系地址 ：永康市华丰中路18号
联系电话：0579- 87174812
联系人：吕先生

永康市国土资源局
2015年9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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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平方米）

90.63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和国家发改委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永康市物价局将按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

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2676 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

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发改价

格〔2015〕119 号)和浙江省物价局、浙江省财政厅、浙江省水利厅《关于调整我省水资

源费分类和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浙价资〔2014〕207 号）有关文件规定，依程序召开芝英

水厂供水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，现将听证会的听证人、参加人、旁听人员的名额、产

生方式、具体报名条件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会听证人5名，由永康市物价局指定工作人员担任。

二、本次听证会共设听证参加人17名，由消费者、经营者、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

其它利益相关人和其它人员组成。

（一）消费者代表 7 名，在芝英水厂供水范围内公开征集。报名条件：1、常住芝英

水厂供水范围内年满18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。2、具有

一定的群众基础，能代表一部分消费者的意见；具备调查研究、分析问题和语言表达

能力；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和注意事项。凡有意参加者，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

日内，持本人身份证和复印件(一份)，到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（地址：永康市

芝英镇南市街 12 号，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芝英分局三楼 301 室，联系电话：

87441369）林旭琦同志处报名，最终名单委托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按照随机

抽取方式确定。报名日期截止后，报名者不足 7 名，余额委托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

委员会推荐产生。

（二）经营者代表1名（永康市芝英自来水厂负责人）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及其它人员 9 名，由人大办、政协办、市府办、财政局、环保局、水务

局、芝英镇政府、消保委、永康日报社等组成，并由永康市物价局聘请。

三、听证会旁听人 5 名，委托永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从消费者报名的其余

人员中推荐产生。旁听人员不得发言、提问，不得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。

四、参加听证会的新闻媒体，由永康市物价局邀请。

五、其它事项：有关本次芝英水厂供水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的信息，将公告在中

国•永康门户网站[http://www.yk.gov.cn ,政府信息公开-永康市发展和改革局

（物价局）]。

永康市物价局

2015年9月17日

永康市芝英水厂供水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公告

浙江物联（代码 206936）旗下平台金华 114 建材网（www.jhjc114.

com）携手家居建材（永康）O2O体验中心，2015年9月20日起联袂推出：

消费真折扣代购活动。消费者通过金华114建材网或家居建材体验中心

找装修买建材，按成交价再享受4－8%的优惠。 通过互联网+建材，最大

程度让利消费者、摒弃市场恶意竞争，打造共享商业智慧、商圈人脉、商业

机会的经济联合体。

一、活动时间：

2015年9月20日启动

二、活动地点：

1、金华 114 建材网：永康总部中心金州大厦一卡通发卡中心二楼

2、家居建材（永康）O2O体验中心：永康国际装饰城南门二楼

三、活动主题：

安全、舒适、环保，打造家居装饰一站式体验；专业、技术、服务，缔造

全网融合行业风尚标。

四、活动对象：

1、商企：设计、装饰公司、建材供应商和专业施工人员等。加盟企

业须提供按成交价 10%交易佣金，一旦合作由浙江物联提供专业互联

网应用平台，经申请评定更有机会成为 O2O 体验中心运营公司股东、服

务机构等。

2、消费者：前期主要针对永康市本级有装修需求的用户为主。

五、增值服务：

所有参与工作人员、商家、消费者可以享受浙江物联旗下城市一卡通

商业联盟提供的各项增值服务。如：优惠申购手机、加油补助等政策。

活动详询：87103333 1517941117 15958958800 （558208）俞

浙江物联 助力家居建材行业产业升级与转型
（装修买建材，按成交价再享受4－8%的优惠）


